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囤积房源低买高卖

20世纪90年代起，张某受雇于中介公司开始从事二

手房交易。后来，熟知房屋交易流程、积累了一定资源的

张某，离开中介公司单干，其交易的房产主要分布在北京

市丰台、东城、西城、朝阳等区域。因其交易规模较大，张

某被业内称为“南城房姐”。

经过多年摸爬滚打，张某对房屋买卖方的心态吃得很

透。她先是从房屋中介机构获取二手房房源信息，筛选和

锁定一些业主比较着急套现的单子，利用卖房人急需现金

的心理，低价吃进房产，并安排指标人（即符合北京购房资

格的人员）背房（即登记为目标房产所有人），从而持有大

量二手房房产。然后，等寻求到愿意出高价买房的人员

时，再将手里的房源大幅加价卖出。

依据多名买受人的证言证实，张某每套二手房交易的

收益多则近百万元，少则二三十万元，人为造成部分房价

上涨。比如，张某曾于2018年12月从李某手中以指标人

王某某的名义，以398万元价格购买丰台区芳城园二区某

处房产，仅3个月后就以456万元价格将该房卖给闫某，

扣除交易费用后，获利近50万元。

由于北京房产价值较大，张某仅靠一己之力难以维持

充足的资金流来保障房产流转，于是她采取提供高额利息

回报的方式，找寻民间“金主”提供资金支持，甚至通过“口

口相传”的方式，由“金主”再发动亲朋好友筹资。目前，已

有“金主”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移送审查起诉。

2018年之前，生意较好，张某许诺给“金主”们月息

4%左右的利润基本都能兑现，但不久政府就出台多项房

产限购政策，张某的二手房买卖生意逐渐惨淡，高息支付

负担越来越重。

2018年6月后，为借新还旧和支付高息，手头紧张的

张某开始采用虚构、隐瞒房产交易事实的手段对多名“金

主”大肆实施诈骗：一是将2016年、2017年已卖出的房产

虚假列为合伙项目，继续行骗；二是虽然存在真实的房产

交易，但投资后，她隐瞒相关房产已卖事实，将卖房款转作

他用；三是以同一处房产为名，向不同事主借款，钱款到账

后未用于交易目标房产；四是编造虚假的存量房买卖合

同；五是名为借款，实则偿债，所借款项大部分用于归还高

息，未实际用于房屋交易使用。

截至2019年4月，因张某未能按期支付多名“金主”

利息，终致案发。侦查机关经初步侦查认为，本案涉案金

额上亿元，涉及二手房产约上百处，被骗事主多名，单个事

主损失金额最高的接近6000万元。

房产中介也介入其中

据张某供述，她常年与国内知名房屋中介公司合作，

由房屋中介公司向她提供大量二手房房源信息，她向房屋

中介公司支付大额代理费。

张某为何甘愿将丰厚的利润与中介机构分享？她说，

这么做，自己可以从中介公司获取二手房房源信息，掌握较

多房产资源，以便囤积居奇。同时，有了正规中介公司人员

的参与，还能提高买卖双方乃至“金主”对自己的信任度。

据张某供述及部分事主陈述，正是张某在交易过程中

提供了正规房屋中介公司的制式房屋买卖合同以及《不动

产权证书》（经鉴定，系伪造证书），以证实自己二手房买卖

交易的真实性，以及对事主借款提供伪造抵押证书（即其

找人制作的伪造不动产权证书），事主才对张某的二手房

生意深信不疑。

多位事主举报，部分房屋中介人员为张某的诈骗行为

打掩护。虽然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中介人员与张某构

成诈骗共犯，但检察机关办案组已将相关线索列入退补提

纲，要求侦查机关严查彻查，依法处置。

因为张某许诺的高额利息，再加上前期张某能够兑付

许诺的利息，部分事主不惜以个人房产作抵押，从银行或

小额贷款公司贷款来借钱给张某。张某也从小额贷款公

司贷款上千万元，后因无法还款，深陷民事诉讼纠纷。整

个过程中，小额贷款公司的低门槛贷款行为，为张某提供

了源源不断的现金流。记者了解到，因为无法按期还款，

无论是张某，还是部分以房抵债的事主，都遭受过非法限

制人身自由、言语恐吓等情况。在案件办理过程中，由于

张某及其家人名下三套房产均被法院查封，其名下所有银

行账户余额不足10万元，事主大多血本无归。

从狡辩到认罪认罚

2020年7月，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以涉嫌诈骗罪对

张某提起公诉，认定张某涉嫌诈骗被害人7名、犯罪金额

1.1亿余元。

在大量客观证据面前，原先还辩称自己与事主之间是

普通民事借贷关系的张某低下了头。她供认，因2018年

二手房交易市场不景气，她于2018年6月向事主提出了

可使事主收益更高的合伙模式，所得钱款多用于借新还旧

或支付高息，真实存在的二手房交易所占比例较小。随

后，办案组向张某详细讲解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定，

并联系其辩护人转达了家人对其的关怀和希望，张某最终

表示自愿认罪认罚。但由于张某未能对事主进行任何赔

偿，也未能与事主达成谅解，因此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建

议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

部财产的量刑建议。对此，张某表示接受，并表示会积极

接受改造。

据了解，张某被起诉后，检察机关又追加起诉了4起

犯罪事实，增加了近1000万元的犯罪金额。

2020年11月24日，本案在北京二中院开庭审理。近

日，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以诈骗罪、贷款诈骗罪

判处张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

部财产。

《潇湘晨报》於广强

清代学者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在宅基地问题上发生

争执，张英让家人主动退让三尺，而邻居吴氏也深受感

动，退地三尺建宅，于是两家的院墙之间有了一条宽六

尺的巷子。六尺巷的故事历来被人称赞为邻里间和睦

相处的典范。

湖南株洲攸县有一对邻居也发生了矛盾，却选择

争吵打斗作为解决方法，最终酿成一起悲剧。其中一

方的父亲在一旁劝说时，突发脑出血昏迷，最终去世。

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了此案的判决书。

91岁的刘某家住株洲攸县某村。2020年3月25

日，刘某出卖屋前的一棵树，托人将已挖出的树运走。

即将吊树上车时，邻居看到了，上前站在树根处，阻止

装车运走。他认为，该树是村民小组的公共财产，并询

问刘某有无林木买卖的相关手续及证件。

此时，刘某儿子路过，让司机把树运走。邻居与刘

某儿子随即发生争吵，刘某在一旁劝阻。突然，刘某身

体不适，蹲了下来。刘某儿子扶其回家休息，随后出门

和邻居理论，双方就此发生肢体冲突。

刘某随后昏迷，送医后被诊断为小脑出血破入脑

室。经主治医师会诊，刘某具备开颅手术指征，但年龄

高，身体状况差，估计难以耐受手术，术后恢复差。患

者家属经商量后放弃治疗回家。2020年3月26日中

午，刘某在家中去世。

刘某去世后，其儿子要求邻居赔偿医药费等，因具

体金额协商未果，将其起诉到了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两家相邻生活多年，还是

族亲，理应互帮互助、和睦相处。刘某出售的树确实生

长在他家的地基内，邻居亦在该村生活多年，理应对该

树生长位置的土地的使用权情况知悉。

在此情况下，邻居仍以该树系村民小组的公共财

产为由要求刘某出示相关手续、证件，并强行阻止装车

运走，显然不是合理解决问题的方式。

一审法院认为，邻居不合理的处理问题行为，致使

刘某儿子与其发生争执，而刘某在劝阻双方争执的过

程中突发疾病，经救治无效死亡。邻居强行阻止刘某

卖树并与其儿子发生争执，系刘某脑出血的诱发因素，

邻居的行为与刘某的死亡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因此，法院酌定由邻居对刘某死亡所致的合理损

失承担15%的赔偿责任。经法院核定，刘某儿子的损

失范围为医疗费等共计 246542 元，故邻居应赔偿

246542元×15%＝36981元。

一审判决后，邻居提出上诉，认为没有证据支持他

和刘某儿子发生争执是导致刘某脑出血的诱发因素。

邻居的行为与老人的死亡是否有因果关系？针对

这个争议焦点，二审法院采纳了一审判决的意见，认为

邻居强行阻止卖树并与刘某儿子发生争执的行为，系

刘某脑出血的诱发因素，该行为与刘某的死亡之间存

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近日，株洲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涉案金额1亿余元，因未能按期支付“金主”利息致案发

“南城房姐”栽在了房子上
《检察日报》简洁 郄兰芳

被称为北京“南城房姐”的张某，因二手房交易市场不景气，向事主提出了可使其收益更高的合伙模

式，结果因未能按期支付“金主”利息而案发。不到一年时间，她诈骗被害人7名，涉案金额1亿余元，涉及

二手房产约上百处。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诈骗罪、贷款诈骗罪判处张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儿子与邻居因一棵树发生争执

九旬老人劝架时发病身亡，家属获赔3万多元


